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 1 词语定义
1.1.1合同

1.1. 1.10 其他合同文件包括： (1)本合同协议书： (2)成交通知书； (3)磁商函及其附件； (4)
本合同专用条款及补充条款； (5)本合同通用条款： (6)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图纸(含图
纸修改通知单及图纸设计变更文件); (8)工程量清单； (9)本工程预算控制价造价成果文件及其他合
同文件。

1.1.2 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 1.2.4监理人：
名   称： 中晟汇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灌阳分公司

_    ;资质类别和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
联系电话： _     _ _        ;
电子信箱

15077******103

： ;

通信地址：

_;

1. 1.2.5 设计人：
名   称 ： _;

资质类别和等级：
联系电话： _;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_。

1.1.3 工程和设备
1.1.3.7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1. 1.3.9 永久占地包括：
1.1.3.10临时占地包括：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编制竣工资料，完成峻工资料立卷及归档，并
按如下约定的竣工资料的套数、内容、时间等要求移交发包人 。

1.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中华人
民共和国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颁布的与本合同工程有关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技术标准及规范。2、桂林市
有关规定。
1.4.2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 规范的名称： 无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 规范的份数： 无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 规范的名称： ] 无 。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按照国家质量要求 。
1.5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1)本合同协议书； (2)成交通知书； (3)磁商函及其附件； (4)本

合同专用条款及补充条款； (5)本合同通用条款； (6)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图纸 (含图纸
修改通知单及图纸设计变更文件); (8)工程量清单： (9)本工程预算控制价造价成果文件及其他合同
文件 。

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 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 合同签订生效后7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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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

身份证号 ：
职    务 ：
联系电话： _ ;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对工程进度、质量进行监督、办理中间交工工程验收手续，负责
现场签证， 解决由发包人授权处理的事宜 。

2.4 施工现场、 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 1 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 按通用条款执行 。
2.4.2 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 按通用条款执行 。

2.5 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按通用条款执行 。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否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 _。

3. 承包人

3. 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 ①、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
发包人提交符合城建档案馆归档要求内容装订成册的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图；②、承
包人所提交的竣工资料必须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要求，并在结算审批时出具桂林市城建档
案馆《工程档案验收合格证明》及建设单位接收档案资料清单证明 。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 全套竣工资料一式4份 。

_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 由 承包人承担相关费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_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天内 。

纸质版。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

(10)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①、承包人应当主动配合发包人协调与施工现场周边农村及村民
的关系，确保项目施工顺利进行：②、农民工工资按桂劳社发[2009]50号文件执行，承包人应按时支付农
民工工资。

3.2 项目经理

3.2. 1 项 目 经理：
黎宁姓   名： _   _ ;

45242***********

648

;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_

桂24522230059

身份证号 ： __

二
级 7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__ _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桂建安B(2023)0002568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1700991940qq.co
1897****99

m ;

通信地址： 桂林市秀峰区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1)对本工程的建设进行全面管理，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履行
合同约定的义务； (2)负责本工程的施工组织方案制定和施工组织设计； (3)负责本工程的劳动力组织
和机械设备组织；(4)经发包人同意分包的专业工程，项且经理参与选择并使用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人(由
发包人指定分包的除外); (5)合同约定由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项且经理参与选择物资供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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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②几个人联合承包工程，就地组织暗分包队伍，不具备完成本工程的技术、机械能力，被发包人判定为没
有能力履行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③就地转包全部的工程，以谋取高额转让费、管理费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④承包人有部分分包现象(其中包括置充承包人下属单位的挂勾单位，凭口头协议参与施工的分包人及其
他暗分包个体户),一经发现核实，发包人将采取驱逐该暗分包人措施。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

3.5.4 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 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结算。发包人未
经承包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程款项。因发
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直接向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程款项而影响承包
人工作的，所造成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3.6 工程照管与成品、 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 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 按通用条款执行 。

3.7 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是 。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 金额及期限的： 承包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须在30日内向发包人提交履约
担保金(履约担保的形式：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险、保函)。履约担保的
有效期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签字并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竣工证明材料名称)之日止。 如
果承包人无法获得一份不带具体截止日期的担保，履约担保中应当有“变更工程竣工日期的，保证期间按
照变更后的竣工日期做相应调整”或类似约定的条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对验收发现的问题完成整改后的7个日历天内，发包人支付履约保证金的50%;
承包人向发包人完成 (施工)竣工资料移交手续后，可向发包人申请退还剩余履约保证金，发包人应在收
到申请之日起28个日历天内扣减承包人赔偿金和其他应从承包人扣回的款项后，将履约保证金的余额退还
给承包人。

承包人在成交后7个工作日内，按桂林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入帐户。
工程竣工验收结算经审定后，按照规定程序，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没有使用或剩余的金额退还给承包人。
4. 监理人

4. 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 工程施工范围内所有内容 。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 1、在发出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以及有关能引起工程费用实际增

加(减少)或延长工期的指令前，应得到发包人的书面批准。2、监理工程师在向承包人发出有关技术规
范的重大变更或有关变更合同条款的任何指令前均应获得发包人书面批准。3、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提前或
超过工程承包合同规定的竣工期限的签证之前应得到发包人的书面批准。4、签证单监理只有证明权，无
确认权 (详细见发包人与监理单位签订的监理合同)。5、工程内容和材料变更确认应得到发包人的书面
批准。不管通用合同条款如何约定，监理人履行须经发包人批准行使的权利时，应当向承包人出示其行使
该权利已经取得发包人批准的文件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 。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由承包人提供并承担相关费用 。

4.2 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姓   名：    肖鸣
职    务 ： 监理工程师

—
;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35009209 _ ;

联系电话：

灌阳县灌阳镇江东安置区A区14

1507****** 

电子信箱： _;

通信地址 ： _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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